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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充分发挥全省高校学科、人

才和科技资源优势及支撑引领作用，不断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和服

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，经商省财政厅，2016 年将新设一批省高

校重点实验室。现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类型

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、省高校

重点实验室和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等三种类型。

二、申报领域

新设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重点围绕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

和新医药、节能环保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、物联网和云计算、

高端装备制造、现代农业、公共安全、民生科技等领域。

三、申报原则

1．2016 年度新设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的数量拟控制在 40 个

左右，遴选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。

2. 新设的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要突出体制机制创新，发挥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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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综合优势，切实加强科技资源的整合，鼓励校地、校企合作，

注重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，注重面向科学技术前沿，

强化研究特色，形成发展优势，提高我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。

3．申报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领域原则上与我省现有省级以上

重点实验室不重复设置，省级重点实验室主要学术带头人不得相

互兼任。

四、申报范围

1．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的申报范围为具有硕士学位

授权及以上的省属高校，已有作为继续支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

育建设点的高校不得申报；

2．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申报范围为具有硕士学位授权及以

上的部省属高校，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可以申报省高校重点实

验室；

3．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的申报范围为省（市）属一般本

科院校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1．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

⑴已运行并对外开放两年以上的省级重点实验室，实验室所

依托学科应为省级以上重点学科或具有相应的博士学位授予权；

⑵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，符合科技发展趋势，符合国家和地

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，属于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的方向，所

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本学科领域属国内先进水平，具有比较明显特

色。具备承担国家或部省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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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能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；

⑶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带头人，有学

术水平高、结构合理、创新能力强的优秀研究群体，有团结协作、

管理能力强的领导班子，有稳定的、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高的管

理、技术人员队伍，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学术气氛浓厚；

⑷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。实验室面积不低于 3000 平方

米，并相对集中；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1500 万元；

⑸学校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每年不低于 50 万元，有必要的

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、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。

2．省高校重点实验室

⑴实验室所在学科应为省级以上重点学科或具有相应的博

士学位授予权，个别新兴、交叉学科应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，且

作为校级重点实验室已运行并对外开放 2 年以上；

⑵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。符合江苏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大需

求，研究领域属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方向，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

本学科领域达到国内较高水平，具有比较明显特色。具备承担国

家或部省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，能积极

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；

⑶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有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，有学术

水平较高、结构比较合理、创新能力较强的优秀研究群体，有团

结协作、管理能力强的领导班子，有稳定的、管理水平和技术水

平较高的管理、技术人员队伍，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学术气

氛浓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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⑷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。实验室面积不低于 1500 平方

米，并相对集中；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1000 万元；

⑸学校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，有必要的

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、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。

3．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

⑴省重点建设实验室主要面向尚不具备建设省重点实验室

条件的省属和市属本科院校立项建设，符合全省高校重点实验室

建设规划布局，已作为校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2 年以上；

⑵主要研究方向符合地方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，属学

校优先或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，侧重于应用基础研究或高新技术

研发，在本领域中具有省内先进水平，能承担和完成省部级研发

项目；

⑶学术带头人的学术水平较高，有一支结构比较合理、具有

一定创新能力的研究、技术队伍；

⑷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条件。实验室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

米，并相对集中；科研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500 万元；

⑸学校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，有必要的

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、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。

六、建设经费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采取“省立校助”方式

进行，建设经费由依托高校从提高的生均财政拨款等渠道安排。

建设期间，省教育厅与省财政厅将对所有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进行

考核评估，对中期检查和终期考核验收获得“优秀”等级的实验室



 


